申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办理指南
[bookmark: _GoBack]
一、单位名称：仓门街街道办事处
二、办理事项：申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
三、事项信息：
	权利类型
	  公共服务
	
	  

	办理对象
	自然人
	办理类型
	承诺件

	法定期限
	
	承诺期限
	

	咨询电话
	0971-8234824
	监督电话
	0971-8238440

	办理地点
	仓门街道办事处前营街社区（后营街6号）、石坡街社区（仓门街6号）

	办理时间
	上午8:30-12:00  下午14:30-18:00（节假日除外）


四、信息统计：
	实施主体性质
	法定机关

	受理条件
	凡在青海省境内工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创业意愿、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的城乡劳动者自主或合伙办经营实体。主要包括：
1、贷款申请人的年龄限制：男性53周岁，女性48周岁；
2、在本市境内工商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，并经营3个月以上；
3、在户口所在社区或居住地所在社区登记的失业人员并办理《就业创业证》；
4、外地户口的经营者申请创业贷款的，营业执照年限须在两年以上。

	设定依据
	《青海省创业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办法》（青财社字[2015]1621号）
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

	预约办理
	 否 

	网上支付
	不可以

	物流快递
	不可以

	常见问题
	



五、所需申报材料
1、《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》；
2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）；
3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正本复印件；
4、反担保抵押 ：
（1）个人房产抵押：房产证与土地证复印件（贷款申请人自有房产填写承诺书，经他人授权的房产填写授权书）；
（2）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（公检法除外）：国企单位正式职工可作为担保人，10万元需1名担保人；20万元需2名担保人，另附担保人结婚证及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，担保人工资证明、第三方保证人保证书，责任担保承诺书。
5、商铺租赁合同复印件。
以上资料提供复印件一式三份
六、办理流程
提交申请→资格审定→提供担保→发放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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